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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
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

王　 勇１　 潘　 鑫１

（１．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４２）

摘要：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也
面临着理论和具体实践领域的适用困境。 在理论层面，该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构成要件尚

不明确，亦不确定该原则是否存在例外。 从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公海塑料污

染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

利用方面存在区别责任被忽视、弱化或共同责任难以落实的困境。 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旧的权力

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以及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科学。 未能充分考虑发

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难以确定各国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怠于承担或弱化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

的区别责任是该原则在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 笔者建议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

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细化有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和具体形式、以及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

心。 在具体实践领域，笔者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

项中充分落实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塑料公约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优化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积极推动 ＢＢＮＪ 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实施。
关键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公海环境治理；全球治理；ＢＢＮＪ 协定；海洋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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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海是国际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

的一个法律概念，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下称“《海洋法公约》”）第 ８６ 条规定了公海的

范围。①同时，该公约第 ８７、８８ 和 ８９ 条规定各国

享有相对的公海自由。 然而，当前公海的生态

环境正遭受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海洋酸化、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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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ＰＯＰｓ）污染以及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ＡＢＮＪ）生物多样性减少①

等问题不断恶化，给人类、海洋生物甚至是陆地

生物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学界长期以来对公

海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问题的应对

以及具体制度的构建，较少研究相关基本原则

的适用问题。 然而，没有基本原则的适用作为

基础，国际社会在谈判具体条约以解决具体问

题时往往难以达成共识，从而难以有效治理公

海环境。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文简称“共
区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包

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所有国家在保护整片或

部分环境时应当承担共同责任；另一方面，各国

在承担共同的保护环境的责任时，需要考虑到

不同的情况，特别是各国在具体的环境问题产

生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各国治理相

关环境问题的能力不同。② 这一原则通过被国

际法文件直接提及或通过体现其精神的条款被

纳入特定的治理公海环境的国际法文件等方式

适用于公海环境治理。 然而，理论界和部分国

家就该原则的法律性质以及法律拘束力等问题

存在争议，该原则在适用于公海环境治理具体

实践领域的过程中亦遭遇了困境。 本文将分析

共区原则适用于公海环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困

境，分析其中的成因，并为如何有效适用该原

则，如何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治理公海环境提

出意见和建议。

二、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

适用的困境

　 　 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其在理论层面和具体实践领域

都遇到了困境。

２．１　 理论层面适用的困境

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理论层面的适用

困境与其在全球环境治理理论层面的适用困境

基本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点。
（１）共区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 学术

界对于共区原则的法律性质仍然存在争议。 有

学者指出，共区原则中的共同责任被承认为国

际习惯法，但其在区别责任方面却不是。③ 这一

观点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共区原则具有国际

习惯法的效力，从而肯定其拘束力。 但还有学

者指出，共区原则由于缺乏各国对具体内容的

共识以及该原则所提出的义务的性质，使得其

缺少成为国际习惯法的“法律确信”。④ 换言之，
该原则不应被视为一项国际习惯法。 除此之

外，该原则还存在其他法律性质层面的争议，例
如，有学者指出其只能被认为是一项“正在萌芽

状态的国际法原则”。 这一观点倾向于认为共

区原则只有成为国际法原则的潜力，而非真正

的国际法原则。 但有学者认为这一原则具有法

律相 关 性 并 且 是 可 执 行 的 （ ｒｅｍａｉｎ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⑤，希望以此确定该原则

具有法律原则的属性。 然而，另一方面，也有学

者认为这一原则尚未成为一种规范性的原则。⑥

甚至有专家从气候变化治理的角度认为，自哥

本哈根会议之后，这一原则可能“不再可行”。⑦

由此可见，目前共区原则的法律性质仍然存在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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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是否具有拘

束力也存在争议。 一方面，有发达国家始终坚

持认为该原则只是道德原则或国际政策，并非

法律原则，不应具有拘束力。① 另一方面，希望

获得技术转让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将其作为一

项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原则，希望发达国家遵

守，共同推动环境保护与治理。② 《海洋法公

约》③和《生物多样性公约》④等国际条约包含了

体现这一原则的具有拘束力的规定。
公海环境作为国际环境的一部分，也应当

适用国际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 然而，由上可

见，即便是在其起源的气候变化治理领域，无论

是国家还是学界都尚未形成对该原则法律性质

的统一认识，尚不能确定该原则是否应当具有

拘束力。
（２）公海环境治理领域适用共区原则的要

件尚不明确。 对共区原则的争议不仅存在于气

候变化治理领域。⑤ 目前共区原则适用于公海

环境治理的要件也是不明确的，其中争议最为

突出的是区别责任。 区别责任将来自不同区域

的国家团结到国际环境治理领域，其是最有效

但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原则。⑥ 有学者认为共

区原则中的区别责任还不足以成为国际环境法

中对各国进行区别对待的坚实基础。⑦ 这可能

是因为区别责任的概念尚未细化。
其一，尚不明确应当怎样确定区别责任。

区别责任一般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发达国

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的

责任⑧以及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技术转让或资金支持。⑨ 相应地，可以理解为发

展中国家有权从发达国家获得环境治理相关的

技术或资金。 然而，公海环境治理的宏观层面

既未明确区别责任在具体事项中是否同时包含

这两方面内容，亦未明确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

应当达到的程度。
同时，目前尚未明确国家在履行区别责任

时是否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实践中进行调整。
发达国家履行区别责任的实践也可能存在一定

的困难。 例如，澳大利亚为太平洋岛国提供有

关气候变化治理的资金援助，但该援助在澳大

利亚的国际援助事项中的优先级不高。 同时，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澳大利亚的政府的财政预算

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使得政府不得不重新排序

相关的事项，延后援助的开展。􀃊􀁉􀁒 若认为各国的

区别责任可以视具体情况作出调整，澳大利亚

的行为就是合理的，否则，澳大利亚的行为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别责任的要求不符。 可惜的

是，国际社会目前尚未就国家（尤其是发达国

家）是否可以在实践中结合自身情况调整区别

责任的履行形成一致的认识。
其二，尚不明确应当如何界定有区别责任

的主体。 有人认为区别责任主体的确认应当以

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划分标准，但还有人认为应

当以国家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程度作为划分标

准。􀃊􀁉􀁓 但这两种划分标准在单独适用的情况下

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例如，贫穷和国际债务被

公认为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 若认为经济发

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的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Ｒ． Ｍａｇｕｉｒｅ，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２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ａｒｂｏ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２６３．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ｄａｎｓｋ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Ｙ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８， １９９３， ｐ．５０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２、２３５、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３ 条。
《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第 ８、９、１２、１５－２０ 条。
同①。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７４， ２０１０， ｐ．３５８．

Ｄｕｎｃａ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１， ２０００， ｐ．
５６．

《里约宣言》原则 ７。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
Ｌｕｋｅ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 “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Ｐｅ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５， ２０２０， ｐ．１３１．

Ｌａｖａｎｙａ Ｒａｊａｍａｎｉ， “ Ｆｒｏｍ Ｂｅｒｌｉｎ ｔｏ Ｂａｌｉ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Ｋｙｏｔｏ Ｓｏｆｔｌ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０８， ｐ．９１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ｉｓｓｌｉｔｚ，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０２， ｐ．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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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则容易忽略贫穷和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对

环境退化产生的影响。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设

立更科学的国家区分方法，不能局限于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① 这一点在公海环

境治理中亦是如此。 然而，目前在公海环境治

理领域，尚未形成明确的界定区别责任主体的

标准。
（３）尚不确定共区原则在具体领域是否存

在例外。 目前尚未明确共区原则适用于公海环

境治理时是否存在例外，但国际实践中已有指

出共区原则存在例外的情况。 不明确共区原则

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是否存在例外，可能会使

得该原则的适用遭遇一定的困难。 例如，２０１０
年，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决定按照太平洋小

岛屿国家瑙鲁提出的建议，就三个问题发表咨

询意见，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当相比发

达国家在国际海底区域（“区域”）承担更少的

环境保护义务。② 海洋法法庭在咨询意见中指

出：虽然 １９９２ 年《里约宣言》第 １５ 项原则提出

“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它们的能力广泛采

取预防性措施”，从而引入了在采用预防性方法

时根据各国不同能力水平而有所区别的可能

性。 但是，根据国际海底管理局《多金属硫化物

勘探规章》中关于“最佳环保做法”的义务，不认

同发展中国家在此领域应得到适当照顾的观

点。 咨询意见认为在为“区域”内活动进行担保

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负有同样的环境保

护责任和义务。 法庭的依据为《海洋法公约》具
体规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的领

域仅限于海洋科学研究、技术转让、人员培训和

平等分享“区域”活动收益方面，不包括发展中

国家在担保“区域”活动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

务。 平等的义务可防止发达国家的公司为规避

责任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公司进行开发的行为。
这种“方便担保国”会损害“区域”环境保护最

高标准的统一实施，对环境保护造成威胁，影响

“区域”内活动的安全开展和对全人类继承财产

的保护。③ 然而，该咨询意见未能深入地分析共

区原则在概念上的意涵、法律状态以及实质性

的要件。④ 同时，目前尚未明确在其他领域是否

存在不适用共区原则的例外，相关边界仍待进

一步厘清。

２．２　 具体实践领域适用的困境

公海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有其复杂性和特

殊性，共区原则适用于相关事项时遭遇的困境

并不完全一致，目前该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的

领域主要有以下四个。
（１）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领域的作用

被弱化甚至忽视。 海洋在调节气候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其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和多余的

热量，调节温度。⑤ 海水的酸碱度在吸收二氧化

碳后经化学反应产生变化，导致了海洋酸化。
海洋酸化治理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

为海运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共区原则在这一议

题中被忽视，无法发挥重要作用。⑥ 在国际海事

组织 （ ＩＭＯ） ２０１０ 年的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ＭＥＰＣ）第六十届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强调处理

海运减排相关问题应当坚持共区原则，但在欧

盟的推动下，海运减排的能效设计指数计划和

管理计划最终强制适用于所有国家，并且实施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Ｓａｎｄｓ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３４－２３６．

这三个问题：１．《公约》缔约国在依照《公约》特别是依照

第十一部分以及 １９９４ 年《关于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 （以下简称《执行协定》）担保

“区域”内活动方面有哪些法律责任和义务？ ２．如果某个缔约国依

照《公约》第 １５３ 条第 ２（ｂ）款担保的实体没有遵守《公约》特别是

第十一部分以及《执行协定》的规定，该缔约国应担负何种程度的

赔偿责任？ ３．担保国必须采取何种必要的适当措施来履行《公约》
特别是第 １３９ 条和附件三以及 《执行协定》 规定的责任？ Ｓｅ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ｉｉ Ａｌｌｏｔｅｙ Ａｄｕｎｔ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ａｂ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Ｊｕｄｇｅ Ｔｕｌｌｉｏ Ｔｒｅｖ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Ｍａｙ １１， ２０１０）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１， ＩＴＬＯＳ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１， ｐａｒａｓ．１５８－１６３．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Ｐａｌａｓｓｉｓ， “ Ｔｈｅ ＩＭＯ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ｏｌ．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１７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Ｗｈ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６， ２０２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ｗｈ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ｍａｔｔｅｒｓ ／ ．

Ｒ．Ｋ． Ｃｒａｉ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３１－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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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 由此可见，在海洋酸化方面，国际海事组

织构建的以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ＭＡＲＰＯＬ）为核心的控制船舶温室气体排放治

理海洋酸化机制开始弱化甚至否认共区原则。
（２）各国有关共区原则在公海塑料污染治

理方面的分歧仍然较大。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发

展中国家应当为目前的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承担

更多的责任。 然而，有数据显示，从塑料排放量

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均向海排放塑料

垃圾量最多，发达国家还将发展中国家当作“垃
圾处理厂”，并未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①

同时，共区原则的适用在制定治理塑料污

染的条约（下称“塑料公约”）的过程中也遇到

了一定的阻力。 在讨论制定塑料公约期间，不
同国家就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理解和诉求也并

不相同。 印度代表在成立技术论坛的提议中并

未提及任何考虑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

的表述，仅仅以“公平的方式”作为措辞。② 相

反，日本在草案中指出，应当明确向最需要的发

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以及技术和资金援助，
并请求执行主任优先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使这些国家能够有效

参与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工作，但其似乎遗漏

了最不发达国家的需求。③

由此可见，各国有关共区原则在公海塑料

污染治理方面的分歧仍然较大。 一方面，发达

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另
一方面，不同国家在谈判制定塑料公约的过程

中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和诉求并不

相同。
（３）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技术与资金难以承

担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共同责

任。 与常规污染物不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

自然环境中滞留时间长，很难降解，毒性极强，
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而海洋被认为是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最终的沉淀场所。④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

约》（下称《斯德哥尔摩公约》）中考虑不同国家

情况以及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

达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的规定集中体现了共区原则。⑤ 然而，该公约的

生效并未使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获得显

著成效，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受

限于资金和技术难以进行治理，承担共同责任。
以中国为例，目前对中国海洋环境中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污染的评估仍主要处于定性分析阶

段。⑥ 与推广了毒杀芬、十氯酮和多溴联苯醚监

测技术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缺乏对这些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标准的监测方法。⑦ 在没有获得

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情况下，要求发展

中国家广泛参与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治

理的共同责任，可能是不合理和不现实的。
（４）各国就共区原则是否应当在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

用方面具有拘束力存在争议。 共区原则在这一

领域的重要体现是 ＢＢＮＪ 协定有关能力建设和

海洋技术转让的规定。 ＢＢＮＪ 协定第 ４０ 条规定

了有关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目标。 在此

前的谈判中，围绕这一条款，欧盟并不希望海洋

技术转让成为一项条约义务。 美国要求删去所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陶晓玲：“日本为何将海洋塑料垃圾与微塑料治理列为大

阪 Ｇ２０ 峰会重要议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ａｏｃ． ｏｕｃ． ｅｄｕ．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０７１２ ／ ｃ９８２４ａ２５３４９３ ／ ｐａｇｅ． ｈｔｍ？
ｅｑｉｄ ＝ｅ４１ｆ７ｆｆ８０００４ｅ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６４８９８ｆ６３。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ｉｎｇｌｅ － Ｕｓ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ＵＮＥ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ｄｏｃｓ．ｕｎｅｐ．ｏｒｇ ／ ｘｍｌｕｉ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０．５００．１１８２２ ／ ３７９８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Ｄｒａｆ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 ＵＮＥ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ｄｏｃｓ．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ｘｍｌｕｉ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０．５００．１１８２２ ／ ３７７６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ｉ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ｊøｒｎ Ｍｕｎｒｏ Ｊｅｎｓｓｅｎ：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Ｐ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ｍ．ｐｏｐｓ． ｉｎｔ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ａｓｐｘ？
ｄ＝ＵＮＥＰ －ＰＯＰＳ－ＧＭＰ －ＲＥ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ｍｐａｃｔｓ － ５． Ｅｎ．
ｐｄｆ， ｐ．３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斯德哥尔摩公约》序言、第 ４ 条、第 １１ 条、第 １２ 条、第 １３
条、第 ２０ 条。

Ｗｅｎｌｕ 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７，２０１９， ｐ．３０８３．

刘浩、王海棠：“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的思考”，《中
国资源综合利用》，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５６－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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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发展中缔约方的照顾义务。 韩国甚至要求

删去整个条款。 而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尼西亚

认为发展中缔约方的照顾义务十分重要，应当

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获取科研信息、获益分享、
获取海洋基因资源、拥有研究海洋基因资源和

产品的权利。① 各国在共区原则在这一领域是

否应当具有拘束力的分歧，使得谈判的过程异

常艰辛。

三、成因分析

由前文可以看出，目前共区原则在适用于

公海环境治理时遭遇了若干困境，这些困境有

其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以及国际政治方面

的成因需要进一步分析。

３．１　 旧的权力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

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等国家及其学者仍然

强调“海洋权力”（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这一概念。 这一概

念体现了它们对公海的权力导向理念而非权利

导向或治理导向理念。
（１）权力导向理念强调利用公海而非治理

公海。 基于权力导向理念的国家强调“先占先

得”海洋，并将一国对包括公海在内的海洋区域

的利用称为“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② 这体现了其

强调开发利用公海而非治理公海的理念。 然

而，公海环境因为各类污染已经受到严重破坏，
以往的权力导向理念一味强调扩张式掠夺海洋

资源，支持破坏海洋环境的行为，使得“公地悲

剧”在公海再度上演。
（２）权力导向理念阻碍其他国家参与公海

环境治理。 权力导向理念可能使得海洋权力不

足的国家怠于参与包括公海环境在内的海洋环

境治理。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海洋

环境治理谈判的经验不足，能力也相对有限。③

这些国家无法与海洋大国抗衡，可能倾向于不

参加或者少参加公海环境治理的相关议题。 然

而，当前公海的环境治理问题不仅包括各国在

开发利用公海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还包括一

部分陆源污染造成的问题。 以公海塑料污染为

例，约 ８０％－９０％的海洋塑料来自包括通过河流

的陆源性污染，来自渔业、水产养殖和商业游轮

或私人船只的塑料占比较小。④ 即便不是开发

和利用公海的国家，也可能因其陆源污染需要

承担治理公海环境的责任。 然而，权力导向理

念并不能使得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公海环境治

理的重要性，这一理念甚至会阻碍部分国际社

会成员参与公海环境治理，承担它们应当承担

的责任。
３．２　 公海环境治理中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

科学

区别责任的核心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
同情况不同对待，这里的情况指的是责任主体

的情况，确认责任主体是确认区别责任的首要

环节，随后的重要任务是界定主体应当承担的

区别责任。 然而在公海环境治理中，上述要素

的界定标准是不够科学的。
（１）有区别的责任主体的界定方式不够明

确具体。 共区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常划分出“发
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等类别

确定区别责任的主体，然而，这一界定方式不够

明确具体。
第一，国际上常用的界分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方式无法很好地适用于公海环境治

理。 目前，界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２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ｌｙ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ｒ Ｎｏｔｅ ｏｆ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 Ａ ／
ＣＯＮＦ．２３２ ／ ２０２０ ／ ３）， ｐｐ．２７２－２８３．

Ｊｕｎ Ｊ． Ｎｏｈａｒａ， “ 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１４－２１７．

周江、徐若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海洋环境治理

规则体系演变及中国应对”，《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６－３３ 页。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Ｇａｌｌｏ，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Ｆｏｓｓｉ， Ｒｏｌａｎｄ Ｗｅｂ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Ｓａｎｔｉｌｌｏ， Ｊｏａｏ Ｓｏｕｓａ， Ｉｍｏｇｅｎ Ｉｎｇｒａｍ， Ａｎｇｅｌ Ｎａｄａｌ ＆ Ｄｏｌｏｒｅｓ
Ｒｏｍａｎｏ， “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ｔｔｅｒ 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ｘｉ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Ｕｒｇｅｎ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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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ＷＴＯ 模式、联合国统计局为统计用途制

订的标准国家和地区代码、世界银行模式以及

人类发展指数四种。 ＷＴＯ 模式主要适用于国际

贸易领域，①可供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国家分类参

考的部分不大。 标准国家和地区代码自 ２０２１
年起删去了“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概

念，同样无法再给公海环境治理的国家界分提

供参考。 世界银行模式虽然在国家组别中提及

了太平洋岛国，②但未明确界定何为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而是用“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概念

依照地区含混地划分各个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

模式下设立了“发展中地区”这一板块，在其中

呈现了目前世界上典型的发展中地区，以及在

这些地区中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然而，制作

人类发展指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强调，人类

发展指数只能从一个角度呈现和评估一国的人

类发展情况，不倾向于将该指数作为一种普遍

适用的标准区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③

由上可见，在不同的国际组织中，对发展中

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界定标准是不同的，除对绝

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界定争议较小外，很难

认为这些国际组织提及的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术语可以与公海环境治理领域中共区

原则相关条款所提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相对应。 这可能会大大增加共区原则在

公海环境治理领域适用的难度。
第二，《海洋法公约》对发展中国家的细分，

增加了共区原则的适用难度。 《海洋法公约》是
目前公海环境治理的核心国际法文件，其中不

仅提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提及“最不

发达国家” “小岛屿国家” “地理不利国”和“非
洲国家”等概念，使得共区原则的适用难度进一

步增大。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最不发达国家

的定义为面临可持续发展严重结构性障碍的低

收入国家。④ 目前，世界上有 ４５ 个最不发达国

家，国际社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定义以及具体

名单存在的争议不大。 就小岛屿国家而言，根
据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的报告，目前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包括 ３９ 个联合国会员国和

１８ 个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准会员。⑤ 然而，这些

国家可能同时符合不止一个类别，例如，会有国

家同时被定义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⑥ 这些国家在谈判公海环境治理的国际法

文件时，可能会由于其同时处于不同的分类，需
要承担交叉重叠的区别责任。 同时，《海洋法公

约》第 ７０ 条针对专属经济区制度引入了地理不

利国这一概念，地理不利国既有可能是发达国

家，也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划分区别责任时

难以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公海环境治理的不同事项中，不同的国

家的利益和应当承担的区别责任并不相同。 以

治理海运温室气体排放为例，温室气体主要由

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排放，这些船舶的船旗国

的地理位置对于分配减排责任而言影响较小。
此时，将发展中国家细分为小岛屿国家、非洲国

家或者地理不利国的意义可能并没有按照海运

运力界分的意义显著。 《海洋法公约》创设出了

不同的概念，使得各国在不同的环境治理的议

题下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别，不利于确定各自的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ＴＯ”，ＷＴ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ｅ ／ ｄｅｖｅｌ＿ｅ ／ ｄ１ｗｈｏ＿ｅ．ｈｔ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Ｗｏｒ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ｅｎ ／ ｗｈｅｒｅ－ｗｅ－ｗｏｒｋ，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Ｌａｔｅｓ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ｈｄｉ，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ＤＣ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ａ ／ ｄｐａｄ ／ ｌ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 Ａｂｏｕｔ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ｎｄｌｏｃｋ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ｏｈｒｌｌ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ｂｏｕｔ－ｓｍａｌｌ－ｉｓ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相关国家有：布隆迪、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卢旺达、南苏

丹、乌干达、赞比亚、中非、乍得、莱索托、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

尔、老挝、阿富汗、不丹、尼泊尔等。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 Ａｒｅａ Ｃｏｄ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Ｍ４９）”， ＵＮＳＤ，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ｓｔａｔｓ．
ｕｎ．ｏｒｇ ／ ｕｎｓｄ ／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 ｍ４９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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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责任。 同时，这还可能强化各国在谈判期

间的政治立场甚至是利益分歧，将原本可以简

单解决的问题复杂化。
（２）缺乏足够的科学研究支撑区别责任的

确定。 科学研究的论证是确认各国区别责任的

重要参考之一。 然而，目前在公海进行的科学

研究或收集到的数据仍然较为有限。 单一的科

研小组可能很难全面观测和分析广阔的公海中

的特定环境问题。 除此之外，区别责任的履约

期限和履约标准也需要定期的科学研究作为支

撑，但目前公海治理领域并未构建起完善的支

持相应科学研究的法律机制。① 各国在既无法

确定自身应当承担多少责任，也无法确定不承

担这一责任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会给本国带来多

大影响的情况下，难以积极参与公海环境治理。
（３）尚未形成指导共区原则制定和落实的

公平理论标准。 共区原则的落实，离不开公平

等因素作为标准，否则，区别责任可能会成为一

些国家推卸公海环境治理责任的借口。 然而，
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指导区别责任制定和落

实的公平理论标准。 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美
国直到 ２００６ 年一直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

最大的国家，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其给

出的理由是《京都议定书》没有给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施加任何温

室气体排放的义务。② 然而，自 ２００６ 年后，中国

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

国家，按照原有的分类方式，中国无须承担与美

国相同的减排义务。 因此，有人指出，美国因为

中国无须承担相应减排义务拒绝加入该议定书

存在合理性。③ 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倾向于

认为在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承担花费大

量资金的环境治理义务是不合理的，同时，发展

中国家还认为它们既没有参与排放，亦没有从

过去的排放行为中获利。④ 由此可见，不同国家

在气候变化治理应当承担的责任方面存在分歧

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责任的分配机制不够

“公平”。
综上，在公海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适用共区

原则，必须具有公平的理论标准作为指导。 否

则，该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具体领域中的适用

将会走上气候变化治理的老路。

３．３　 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

共区原则适用于具体实践的困境情况多

样，有其各自的成因。
（１）国际社会在海运减排领域未能充分考

虑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 《京都议定书》第 ２
条第 ２ 款要求附件一所列的缔约方应当通过国

际海事组织谋求限制或减少海运所排放的温室

气体。 这一条款中所提及的“附件一国家”中的

大部分国家往往被认为是发达国家。 若仅从文

义解释，这一条未要求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海

事组织限制或减少海运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同

时，《京都议定书》第 １０ 条明确重申了有关海运

减排的规则应当体现共区原则。⑤ 然而，在以国

际海事组织为舞台的国际谈判中，部分发达国

家未能与发展中国家就这一条款的理解达成

一致。
国际海事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

构，负责航运安全、安保以及防止船舶污染海洋

和大气，截至目前，其管理了 ５０ 项与海商海事

有关的国际条约或议定书。⑥ 气候变化治理法

律机制主要由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负责。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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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Ｃ Ｂ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ｃｉｐ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Ｖｏｌ．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１－５４．

Ｍ Ｂｏｒｔｓｃｈｅｌｌｅｒ，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 Ｂｕｔ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Ｏｆ ＣＢＤＲ Ｈｏｂ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ａｗ ＆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５１．

Ｄｒ Ｓａｎｇｅｅｔｈａ Ｓｒｉｒａａｍ，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ＳＳＲ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ｏｓｔｅｄ： Ｊｕｎｅ ２３， ２０２０， ｐ．７．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ａｒｓｔｏｗ Ｍａｇｒａｗ， “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ｏｒ Ｉｔ
Ｗｏｕｌｄｎ’ｔ ｂｅ Ｃｏｏ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Ｎｅｗｓ ＆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８， ｐ．１０５７７．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Ｐａｌａｓ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Ｏ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ｏｌ．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５， ｐ．１７０．

ＩＭＯ：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Ａ⁃
ｂｏｕｔ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什么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ｚｈ ／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ｈｅｈｕｉｙｉ ／ ｓｈｅｎｍｅｓｈｉｌｉａｎｈｅｇｕｏｑｉ⁃
ｈｏｕｂｉａｎｈｕａｄａｈｕｉ，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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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各自规制的国际法领域（国际航运法和气

候变化治理领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
而，二者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在同时具有一定

管辖权的事项上未能很好地衔接，这也是当前

国际法碎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之一。 一方面，
《京都议定书》既尊重国际海事组织在海商海事

领域的专业性以及法律地位，又敦促和号召了

《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完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海事组织框架下

的谈判具有相对独立性，使得共区原则在具体

的谈判中无法最终落实。
虽然有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的能源效率设

计指数和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计划谈判期间，提
出应当考虑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尤其是那些

“距离海洋较为遥远、与海洋隔绝或没有得到发

达国家帮助”的国家的情况。① 然而，这些提议

被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以相关标准不

明确、无可行性以及会与国际海事组织的基本

原则相冲突而反对。②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也

对有关区别责任的提议表达了关切，其认为这

种区别责任可能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一旦

这种先例在未来被援引，将有可能影响国际海

事组织的工作和决策机制。③ 然而，《国际防止

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修订是一个复杂且耗时

较长的过程，截至目前，该机制仍然生效且处于

执行状态，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由此可见，部分发达国家以其影响力，掌控

了海运减排规则的制定，却忽略了《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等文件中强调的发

展中国家应当承担区别责任的原则。
（２）国际社会难以确定各国在塑料污染治

理领域的历史性责任，导致区别责任难以落实。
由于塑料污染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国际社会

难以准确估算不同国家在公海塑料污染形成过

程中应当承担的区别责任。 从产生塑料废物的

估计量来看，对海洋中塑料废物的估计差异很

大，从每年 １１５ 万吨到 １ ２７０ 万吨，或全世界每

人高达 １．８ 千克的塑料海洋垃圾。④ 从塑料废

物管理来看，塑料废物管理不善的前 １０ 个国家

有 ５ 个国家属于东盟。⑤ 而这些国家一般被认

为是“发展中国家”。 就最终向海洋排放塑料量

而言，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泰国和墨

西哥位于最终向海洋排放塑料量排名的前六

位。 这些国家往往在国际社会中被认为是发展

中国家。 然而，根据每年产生的塑料废物为标

准进行统计时，美国以 ４２０ 亿千克的数量位列

全球第一，是产生塑料废物总量第三名中国的

将近两倍。 由此可见，现有的有关塑料污染的

统计因为统计方式和统计角度的不同，得出的

数据和结论各不相同。 国际社会难以确定各国

在塑料污染治理领域的历史性责任，导致区别

责任难以落实。
（３）发达国家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的

过程中怠于承担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的区别责

任。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斯德哥尔摩公

约》的履约阶段出现了分歧。 发达国家希望积

极推动公约成效评估、不履约情事、增列新污染

物以及协同增效等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

在资金、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等方面争取更多

的权益，同时希望具有约束性的行动尽可能

缓慢。⑥

虽然《斯德哥尔摩公约》明确提出，发达国

家应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为发展中国家

减排给予支持，但具体到数量多少、何时支付，
却无可量化的指标。 虽然诸如美国的发达国家

已经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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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２ （２０１０） ｐａｒａ ５．３２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Ｖａｎｕａｔ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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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０，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ｆｒｏｍ－ｔｅｘｔｉｌ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ｂｉｎａｒ ｏｎ Ｐｌａｓｔｉｃ ／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ｐｎ－
ｇｃｒ．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ｗｅｂｉｎａｒ － ｏｎ － ｐｌａｓｔｉｃ －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 日。

潘希：“环境科学领域的一场政治博弈”，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ｃｅｅｓ． ｃａｓ．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ｍｔｓｍ ／ ２００９０６ ／ ｔ２００９０６２５＿６８５３３５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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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①但相关的资

金支持和技术援助仍然是不足的。 就资金支持

而言，《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履约的主要资

金来源为全球环境基金，但对单个国家的资金

支持设立了限额，②公约总报告承诺匹配的资金

是 ３．６ 亿美元，这部分钱全部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治理污染。 但是，要全面禁止或限制生产、使用

这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非常困难。 根据中国环

保部此前的估算，追踪、处理和控制污染物，以
及查清本国状况的费用就要约 ４ 亿美元。③ 而

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给中国的资助是比较有限

的。 在技术援助领域，有能力提供技术援助的

发达国家怠于行使技术援助的责任。 ２０１７ 年

《斯德哥尔摩公约》 缔约方大会报告指出，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以及 ２０１４ 年，仅有分别 １５、１６、和 １２
个国家向其他缔约国提供了技术援助，提供援

助国并非全都是发达国家。④ 还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报告中提及的技术援助的总量还包含了陆

源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治理，治理包括公海

在内的海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的技术援助

项目可能更少，更难得到落实。
（４）发达国家倾向于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弱

化区别责任。 部分发展中国家针对 ＢＢＮＪ 协定

２０２２ 年草案第 ４４ 条“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

的模式”提出了意见。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希望缔约方会议切实并有效地指导能力建设

和海洋技术转让的开展。⑤ 印度尼西亚建议将

第 ４４ 条中所有有关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表述

确定为一种国际义务。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在

ＢＢＮＪ 协定的谈判过程中仍然希望将能力建设和

海洋技术转让确定为具有拘束力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

愿意主动承担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或

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海洋技术的义务，倾向于弱

化相关议题中的区别责任。 例如，在 ２０２２ 年

ＢＢＮＪ 协定案文的谈判过程中，当时草案的第 ４４
条规定了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模式。 欧

盟删去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表述，认为能力建

设与海洋技术转让应当充分回应所有国家的需

求和优先事项，而非单单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

求。 韩国针对该条在提出希望发达国家仅承担

自愿进行海洋技术转让和合作进行能力建设的

义务的同时，认为第四款有关义务的表述应当

为“ｓｈｏｕｌｄ”而非“ｓｈａｌｌ”，该表述相比后者更可能

弱化对缔约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能力建设

和海洋技术转让的要求。 美国针对该条，提出

将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移出应当特别考虑的国

家类型。⑥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与共区原则息息

相关。 由于发达国家往往具有更雄厚的资金和

更先进的技术，它们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

可持续利用方面相对更有优势，若不将相关技

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能力和技术不足的发展

中国家将难以参与 ＡＢＮＪ 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与可持续利用。

四、促进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

领域适用的建议

　 　 即便遭遇困境，共区原则在推动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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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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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贵光、吴舜泽、逯元堂、朱建华、张建成、韩文亚、刘军

民、王桂娟： “ＰＯＰｓ 公约履约资金渠道研究”，《持久性有机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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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公海环境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笔者将从理论层面和具体实践领域讨论如何促

进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

４．１　 理论层面的完善建议

理论层面看，共区原则的适用可以从以下

角度被完善。
（１）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作为

法律原则的地位。 共区原则具有法律影响力

（ｌｅｇ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的重要条件是其中的区别责

任（或该原则本身）基于社会和历史的事实，被
反复列入多边环境条约。① 共区原则在公海环

境治理领域应当被视为一项法律原则，得到各

国的遵守和履行，理由如下。
其一，从该原则的起源来看，《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目前已有 １９８ 个缔约方。② 同时，该原

则仍然在《京都议定书》的第 １０ 条，《巴黎协定》
的第 ２ 条和第 ４ 条得到明确提及。 其中，《巴黎

协定》还进一步强调了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

的重要性。③ 因此，可以认为该原则贯穿于气候

变化治理的全过程，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实践。
其二，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该原则中包含

的重要内容已被纳入作为海洋宪章的《海洋法

公约》。 作为一项目前已有 １６８ 个缔约方的国

际条约，④《海洋法公约》在处理包括公海环境治

理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议题方面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 其第十二部分要求各国承担包括公

海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共同责任。 就区

别责任而言，《海洋法公约》第 ２０２ 条和第 ２０３
条规定了在保护和保全包括公海环境的过程

中，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转让来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的权利。 上述有关保护公海环境以及技

术转让的条款具有拘束力，这与《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中较为模糊、原则性和软法性的原则相

比，拘束力是更强的。
其三，除《海洋法公约》外，其他涉及公海环

境治理的国际条约也列入了共区原则，这些条

约生效于晚近的各个时期，相应的条款涉及不

同的方面。⑤ 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比，这些

规定更加具体且具有拘束力，而非仅仅陈述共

区原则或仅仅提出一项倡议。 除此之外，在能

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领域体现了共区原则的

ＢＢＮＪ 协定已于 ２０２３ 年通过，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已有 ８３ 个国家的签署，目前等候各国的批准，
并在收到第 ６０ 份批准书后生效。 由此可见，共
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相关的领域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接受，并在相关国际法规则

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体现其精神的具体

规则也不断被列入多边国际条约。
还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共区原则作为公海

环境治理的法律原则，不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对抗。 以美国为例，在气候变化治

理领域，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

共区原则的，其处理气候变化承诺问题的基本

立场为应当维护共区原则的基本原则地位。⑥

由此可见，共区原则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其是否

具有拘束力或其是否应当被视为一项基本原

则，而是各国在实践过程中应当如何更好地就

共区原则的解读达成一致，从而保障共区原则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Ａｎｎ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ｏｕｓｔ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２， １９９２， ｐ．３６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ＵＮＦＣＣＣ”，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ａｎｄ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 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Ｋ Ｃｒａｉ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１，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３３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ＶｉｅｗＤｅｔａｉｌｓＩＩＩ． ａｓｐｘ？ ｓｒｃ ＝ ＴＲＥＡＴＹ＆ｍｔｄｓｇ＿ｎｏ
＝ＸＸＩ－６＆ｃｈａｐｔｅｒ ＝ ２１＆Ｔｅｍｐ＝ｍｔｄｓｇ３＆ｃｌａｎｇ＝＿ｅｎ＃１．

相关条约及条款有：１９５８ 年《公海渔业和生物资源养护

公约》第 ６－７ 条、１９６９ 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第 ３ 条、
１９７２ 年《防止船舶和飞机倾倒造成海洋污染公约》 （奥斯陆公约）
第 ９ 条、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 １７ 条、１９７４ 年

《防止陆地来源海洋污染公约》（后被 ＯＳＰＡＲ 公约取代）第 １３ 条、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４３ 条、１９９０ 年《国际油污防备、
反应与合作公约》第 ９ 条、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序言、第
２４－２６ 条、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７２ 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

约》、１９９６ 年议定书第 １３ 条、２００１ 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序言、第 ４
条、第 １１－１３ 条、第 ２０ 条、２００７ 年《国际清除残骸公约》第 ２ 条和

２００９ 年《国际安全和无害化拆船公约》第 １３ 条。
Ｐａｕｌ Ｇ． Ｈａｒｒ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７， Ｎｏ．１， １９９９， ｐｐ．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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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治理产生积极作用。 鉴于公海环境治理

与气候变化治理同样属于国际环境保护议题，
具有共通之处，可以推测部分发达国家（如美

国）在公海环境治理谈判过程中对共区原则的

态度与其在气候变化治理谈判中的态度具有相

似性。 这种相似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共区原

则的重要作用，并促进国际社会就公海环境治

理开展合作。
综上，应当认为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

领域是一项法律原则，并继续得到各国的贯彻

落实。
（２）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细化区别责任主体

的分类。 真正的区别责任应当是基于特定的因

素，切实地为不同种类的国家或地区设定区别

条件的一种规则（ｎｏｒｍｓ）。①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采取更加客观的动态标准，而不能拘泥于

“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概念本身，过于

机械地处理区别责任。 笔者建议基于以下因素

考虑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仍然

是目前国际社会评价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的重

要指标，不应当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被忽略。
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与科技发展水平具有

密切联系，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往往能利用更

多的资源研发和实施治理公海环境的技术。
第二，与公海环境治理相关的技术发展水

平。 从技术类型出发，可以从处理公海环境污

染的技术发展水平、预防公海环境污染的技术

发展水平、监测公海环境污染的技术发展水平

等要素出发进行考虑。 例如，国际社会处理

ＡＢＮＪ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问题时，可以参考《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技术援

助和转让的规定，以及 ＢＢＮＪ 协定对“海洋技

术”“环境影响评估”和“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

转让的类型”等概念的规定，明确各国在相应领

域的能力与技术储备，作为界定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重要参考。
第三，结合其他要素对海洋法中的具体国

家类型作区分。 结合《海洋法公约》以及相关文

本的表述，各缔约国还可能被划分为“太平洋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 “群岛国”
“内陆国”“非洲国家”等类别。 为此，应当结合

具体概念以及相关条文对相关国家进行区分。
以非洲国家为例，根据联合国大会和公议

管理部数据，目前有 ５４ 个国家属于非洲国家，
由于这是一个基于地理区划产生的类别，截至

目前争议较小。 因此，笔者建议在公海环境治

理的过程中继续沿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

准。 同时，针对“沿海非洲国家”这一类别，笔者

建议结合《海洋法公约》对沿海国的定义，并结

合“非洲国家”这一确定的地理要素作出界定。
（３）细化区别责任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具

体形式。 共区原则一直与“各自的能力”紧密相

连、不可分割。 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可以借鉴

《巴黎协定》中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具体划分为

区别性减缓规则、区别性支持规则和区别性适

应规则三种规则，以便明确和细化共区原则中

的区别责任。② 具体而言，减缓性规则可以要求

缔约国在具体的公海环境治理事项中采取的减

缓公海环境恶化的规则。 区别性支持规则可以

要求符合界分标准的发达国家向符合界分标准

的发展中国家在公海环境治理的具体领域提供

资金、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区别性适应规则

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缔约国对公海环境变化的适

应能力，在要求各国积极采取行动治理公海环

境的同时，强调所有缔约国参与适应公海环境

变化的规划和执行的义务。
（４）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搭建共区原则

的宏观建构与具体制度。 共区原则根植于追求

平等和代际公平的观念。③ 其中的区别责任原

则甚至在《联合国宪章》起到重要作用，并影响

７９

①

②

③

Ｓｕｍｕｄｕ Ａｔａｐａｔｔ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６， ｐ．３８０．

该分类法参考：刘晶：“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下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原则的实现路径”，《新疆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９５ 页。

Ｌａｖａｎｙａ Ｒａｊａｍａｎｉ，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ｃ， ２００６， ｐｐ．１５０－１５１，
１５４－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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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海洋法公约》的起草。① 广义上说，公平要求

主体在类似的情况下被相同地对待，但需要明

确用以确定相似性的标准和要件。② 与强调中

立性的形式公平相比，实质公平要求相关的因

素必须能决定某一特殊事项能否被相同对待。
以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对环境的消极影响、
在处理环境问题上更强的能力以及致力于发展

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承诺等因素为依据认定

区别责任，符合对公平的广泛认识。 公海环境

治理作为国际环境治理的一项，也应当参考上

述因素，通过评估各国在相关方面的影响、能力

以及国际合作的愿景，充分构建和推动各国履

行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区别责任，实现实质公

平。 可以肯定的是，若让对公海环境造成较多

消极影响的国家承担少量责任，让环境治理能

力不足的国家承担与能力充足的国家类似的责

任，或者不顾易受公海环境恶化影响的国家的

需求，都不能认为是实质公平。 此时，在治理责

任方面作出“差别化”安排的尝试，让不同国家

承担区别责任，应当符合实质公平原则，也是共

区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４．２　 具体实践领域适用的建议

笔者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共区原则如

何更好地适用于具体实践领域提出建议。
（１）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

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

区原则。 首先，建议国际社会今后发展海运减

排领域制度时，重新考虑和加强共区原则的重

要性，这一点已经在近期国际海事组织的实践

中得到一定的体现。 例如，在减排义务领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海洋环境保护会通过了

ＭＥＰＣ．３２７（７５）决议，鼓励成员国制定并提交自

愿的国家行动计划，以解决船舶温室气体排放

问题。③ 由此可见，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开始重视

不同国家在海运减排方面应当结合各自实际情

况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并参考《巴黎协定》“自下

而上”承诺的实践经验，尝试让共区原则在这一

领域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应当在海洋酸化治理

的其他领域继续坚持共区原则的指导作用，重
视共区原则的落实。 海洋酸化与气候变化治理

密切相关，共区原则作为发源于该领域的重要

原则，同样应当适用于海洋酸化领域。 具体而

言，可以在制定专门治理海洋酸化的国际条约

时继续引入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条款，建立

健全有效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法律制度。 同

时，各国在基于《海洋法公约》或区域合作制度

开展合作时，仍然应当坚持共区原则，在强调所

有参与方共同治理海洋酸化义务的同时，考虑

到不同国家在治理海洋酸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２）在塑料公约的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

原则。 目前，各国正基于塑料公约的“零草案”
（ｚｅｒｏ ｄｒａｆｔ）进行谈判。 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的经

验告诉我们，将共区原则直接纳入塑料公约的

尝试必然是艰难的。 在各国无法就这一问题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考虑引入体

现共区原则的条款。 此类条款可以包括应当对

发展中国家等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
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就塑料公约中规定

的特定的治理塑料污染的义务享受“宽限期”待
遇的规定。 同时，该公约还可包含“发达国家作

为在塑料生产、消费、使用和回收领域具有一定

基础的国家，应当发挥领导作用” “各国认识到

达成治理塑料污染的目标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最不发达国家等国家各自的能力和特殊情

况”“各国意识到所需要治理的塑料污染不仅包

括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污染，还包括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如公海）的塑料污染”等宣示性

条款。 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

的表述，应当使用“应当” （ ｓｈａｌｌ）等明确的具有

法律拘束力的词语，最好不要使用 “可以”
（ｍａｙ）、“鼓励”（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促进”（ｐｒｏｍｐｔ）等

８９

①

②

③

Ｒａｎ Ｐｒａｋａｓｈ Ａｎａｎ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１９８７， ｐ．
４５．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ｏｌｔａｕ，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８８－１８９．

ＩＭ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ＯｕｒＷｏｒｋ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Ｐａｇｅｓ ／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ｓｐｘ，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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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性较弱的词，避免在公约的执行阶段产生

争议。
（３）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治理领域

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 发达国家可以参考以

下要素优化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 其一，发达

国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资金和预算，确定资金支

持的总量。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在不违反

国际法规则的情况下，有权自行决定本国事务。
建议发达国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的力度。 其二，在资金支

持和技术援助确实无法充分满足发展中国家需

求的情况下，建议发达国家优先援助那些更容

易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包

括公海在内的海洋被认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最终的沉淀场所。① 一些饮食中含有大量脂肪

和当地获得的鱼类、贝类或野生食物的人群特

别容易接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② 这可能对他

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因此，建议发达国家

适当将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向更容易通过饮食

摄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居民生活的国家和地

区倾斜，减小此类污染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

影响。
在发达国家可能难以落实相关资金支持的

情况下，需要扩大资金来源，为发展中国家治理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 此类

资金既可以来源于其他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
也可以来源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联项目。 例

如，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治理特定农业和

渔业污染问题的项目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有

关，且同样适用于公海环境治理，则《斯德哥尔

摩公约》的相关发展中国家缔约国可以考虑协

调开展相关的技术或资金合作。 此类合作既可

由《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大会秘书处牵头

联系，亦可由《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相关发展中

国家缔约国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系后，
请《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缔约方大会提供行政层

面的协助，推动国际组织间的合作，互通有无。
（４）积极推动 ＢＢＮＪ 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

洋技术转让机制实施。 ＢＢＮＪ 协定中有关能力

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共区原

则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领域的适用。 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

转让对于实现 ＢＢＮＪ 协定的目标至关重要，其贯

穿于分享海洋遗传资源，包括公正和公平分享

惠益、建设海洋保护区在内的划区管理工具，以
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各个领域，每一个环节的顺

利实施，都离不开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

开展。 因此，建议积极推动 ＢＢＮＪ 协定的能力建

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的实施。 具体建议

如下：
在 ＢＢＮＪ 协定生效之前，各国可以通过缔约

方大会或已签署 ＢＢＮＪ 协定国家之间的双边谈

判，初步谈判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方式、
形式和具体步骤，以及此类能力建设和海洋技

术转让可能被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何种方

面。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缔约方大会设

立相应的谈判机制，并收集各国在能力建设与

海洋技术转让方面的需求，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评估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需

求和优先事项。 需求评估程序还应包括优先排

序工作，以便区分基本需求与中长期需求。③ 此

类机制还应欢迎非缔约国向缔约国就能力建设

和海洋技术转让开展谈判，这既符合 ＢＢＮＪ 协定

的目标，也体现了国际合作原则。
在 ＢＢＮＪ 协定生效阶段，若已构建起上述机

制，该机制应当继续运作。 同时，缔约方大会以

及相关机构可以将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的

相关问题拟议优先事项。 例如，优先支持已经

批准或加入 ＢＢＮＪ 协定的国家在能力建设和海

９９

①

②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ｉ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ｊøｒｎ Ｍｕｎｒｏ Ｊｅｎｓｓｅｎ：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Ｐ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ｍ．ｐｏｐｓ． ｉｎｔ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０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ａｓｐｘ？
ｄ＝ＵＮＥＰ －ＰＯＰＳ－ＧＭＰ －ＲＥ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ｍｐａｃｔｓ － ５． Ｅｎ．
ｐｄｆ， ｐ．３５，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ｐｒｉｌ 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ｐａ． ｇｏｖ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ｏｒ⁃
ｇａｎｉｃ－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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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ｎｐｊ Ｏｃｅ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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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技术转让方面的谈判、执行和协调工作。 同

时，缔约方大会可以通过搜集、整理和评估已经

成功的基于 ＢＢＮＪ 协定谈判并成功实施的能力

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项目制作报告。 能力建设

和技术转让项目的开展和落实一直是国际环境

保护中的重难点问题，通过对成功项目的记录、
复盘和宣传，ＢＢＮＪ 协定将有机会进一步吸引希

望开发和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但受限于能力水平

和海洋技术的国家加入，形成正循环。
无论 ＢＢＮＪ 协定何时生效，国际社会都应当

着手解决供资问题，此类事项可以在之后的缔

约方大会上进行讨论，逐步形成稳定、多元以及

独立的供资机制，为包括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

转让在内的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五、结　 语

共区原则正不断适用于国际环境治理的各

项议题，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共区原则在改变

传统的只强调开发和利用公海而忽视保护公海

的观念，以及号召国际社会治理公海环境方面

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该原则在适用于

公海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理论和具体

实践领域的困境。 这些困境不仅源自各国对该

原则的理解存在分歧，而且对区别责任的界定

不够科学，区别责任被忽视、区别责任难以得到

落实，以及区别责任难以进一步建立等因素也

在不同的公海环境治理实践领域使得这一原则

的适用举步维艰。 为此，应当明确共区原则在

公海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通过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明确区别责任的主体和具体形式，
并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 就具体制度而言，
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区原

则，在塑料公约的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
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治理领域的资金支

持和技术援助，并积极推动 ＢＢＮＪ 协定的能力建

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实施。 由此完善共区原

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宏观制度建构与具体适

用安排。 虽然公海处于我国的管辖海域之外，

但我国从未忽视公海环境的治理工作。 从宏观

层面看，共区原则的适用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公海环境的同时可持续地利

用公海。 因此，我国在构建新的海洋秩序的过

程中应当结合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

特征与困境，充分体现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和担

当，从而更好地治理公海环境，实现人类与海洋

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共生！
责任编辑　 杨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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